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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 

開會通知 

各位會員： 

 您好！第二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AGM）將於二Ｏ一八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學校禮

堂舉行。當天本人及有關委員將滙報去年家教會所籌辦的活動及財政狀況，亦會選出新一屆委員會。由於今年

參選家長委員的人數較出缺額多，誠盼  閣下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投票，以支持會務及為新一屆家長及教師委

員打氣。 

 今年的周年會員大會節目將特別豐富，家教會除了邀請音樂科科主任吳劉寶文老師安排學生演奏樂曲外，

亦邀請了源廸恩校長就《學校發展及校園優化計劃》進行演講，分享願景。校方將邀請全校的家長蒞臨講座，

並安排參觀全新的中五課室，相信關心學校發展的家長都會感興趣。 

 隨函附上當日程序、第二十四屆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2017-2018 年度財政報告、第二十五屆常務委員

會家長候選人簡介和會章，敬希查收，並依時出席大會。 

 祝 

身心愉快 

                                                                                 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昶恆﹚謹啟 

二○一八年十月四日 

----------------------------------------------------------------------------------------------- 

第二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018 年 10 月 13 日 

時間：下午 2:30 

地點：聖保羅書院禮堂 

程    序 

(一) 下午 2:15 - 2:30 入座 

(二) 下午 2:30 - 3:00 1. 主席致歡迎詞 

  2. 校長講座：《學校發展及校園優化計劃》 

(三) 下午 3:00 - 4:30 會員大會議程： 

                   1. 通過第二十四屆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 

          2. 會務報告 

                      3. 財務報告 

 4. 推選 2018 - 2019 年度義務核數員 

 5. 2018 - 2019 年度第二十五屆常務委員會成員選舉 

(i)   確認教師成員之選舉結果 

(ii)   介紹留任之家長成員 

(iii)  家長成員選舉 — 四席位 

 6. 頒發感謝狀予 2017-2018 年度常務委員及義務核數員 

 7. 音樂表演 

 8. 宣佈 2018 - 2019 年度第二十五屆常務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結果 

(四) 下午 4:30         大會結束 

(五) 下午 4:30 - 5:00 茶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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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四屆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201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至 4 時 40 分 

地點：學校禮堂 

主席：李俊諺先生 

司儀：梁慧嫻女士 

紀錄：馮慧珠老師 

出席：家長及老師會員共 130 人 

 

 

會議內容： 

 

一、 主席李俊諺先生致歡迎詞。 

 

二、 校長源廸恩先生致詞。 

 

三、 由梁慧嫻女士動議，梁嘉怡女士（1C）、湯惠敏女士（1D）、余兆珍老師及伍麗婷老師等和議，通過第二

十三屆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 

 

四、 主席報告會務： 

 

1. 2016 至 2017 年度共有家長會員 474 人，教師會員 93 人。 

 

2. 本年度工作報告： 

 

（1） 2016 年 11 月 5 日家教會家長委員出席學生會慈善步行籌款。 

 

（2） 2016 年 11 月 22 日參與學校運動會決賽日，組成兩隊家長跟兩隊老師切磋「4x100 米家長教

師接力賽」，家長隊獲亞軍及季軍。另有九隊家長兒子組合參加「2x100 米親子接力賽」。 

 

（3） 2016 年 12 月 1 日黃昏家教會家長委員獲邀出席學校畢業典禮。 

 

（4） 2016 年 12 月 11 日晚上家教會家長委員參加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 165 周年校慶聚餐。 

 

（5） 2015 年 12 月 17 日舉辦家長教育講座暨茶敍。題目：「看一個更大的世界──怎樣培養孩子

的積極人生觀、寬博的世界觀」，講者：莊陳有先生。出席人數：家長及同學 122 人、老師 82

人。出席講座的參加者各獲派發原子筆紀念品一份。 

 

（6） 2017 年 1 月 21 日舉辦「正能量活動日營：親子挑戰繩網陣」。地點：馬灣挪亞方舟戶外高空

繩網營地。參加者：21 個家庭，共 50 位家長及同學。 

 

（7） 2017 年 2 月 11 日參加 165 周年校慶嘉年華會，家教會攤位設置於學校禮堂，售賣多款紀念

品，包括運動型金屬水壺、原子筆及文件套等，亦有彈珠機及挾公仔機遊戲。 

 

（8） 2017 年 3 月 19 日舉辦「西貢逍遙遊」親子郊遊暨攝影比賽。有來自 27 個家庭的 90 人參加。

攝影比賽主題：「西貢美景」。攝影比賽評審於 2017 年 4 月 7 日舉行，經過當天出席的 14 位

常務委員投票，及咨詢本校攝影學會顧問袁詠欣老師的意見，選出冠、亞軍。頒獎典禮於本

周年會員大會舉行。  

 

（9） 2017 年 4 月 8 日上午舉辦【探訪保良局黃竹坑護理安老中心義工活動】，藉此培養同學們對

長者的關懷，並體會義務工作的意義，有來自 33 個家庭的 69 人參加。 

 

（10） 2017 年 5 月 13 日下午與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心合辦「探討青少年潛藏的成長危機」

家長研習班。講者：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心經理陳慧敏女士及本校社工馮婉嫻姑娘。

出席人數：家長 8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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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7 年 7 月 8 日與英皇書院家教會合辦「聯校家長培訓工作坊」，主題：《與青春期子女同行

──做孩子的人生教練》。上午主題講座、午膳自助餐；下午遊戲、角色扮演、分組討論。由

專才培訓協會導師李慧蘭女士主講及主持。出席家長：英皇書院 32 人，本校 87 人。 

 

（12） 2017 年 7 月出版及派發第二十五期會訊。 

 

（13） 2017 年 8 月 2 日參加香港家庭福利會賣旗籌款。 

 

（14） 2017 年 9 月 1 日中一家長迎新日，李俊諺主席應邀出席，並發表演說，題目：「家校合作夥

伴關係」。 

 

 

五、 舉行「西貢美景」親子攝影比賽頒獎典禮。 

 

六、 財務報告： 

 

由馮靜恩正司庫報告由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本會年度財政狀況。 

該年度總收入 95,180.11 元，總支出 76,002.80 元，年度收支盈餘 19,177.31 元，承上年會員普通基金

199,514.48 元，累計盈餘轉入會員普通基金共 218,691.79 元。 

 

馮靜恩正司庫動議通過 2016-2017 年度財政報告，張力霞女士（1E）、蔡麗蓮女士（5E）、余兆珍老師及

勞展霖老師等和議，2016-2017 年度財政報告獲通過。 

 

七、 馮靜恩正司庫動議推選中二家長龔凱茵女士擔任義務核數員，負責核算本會 2017-2018 年度收支賬項，

黃偉強先生（3C）、陳靜芳女士（4F）、余兆珍老師、勞展霖老師及余偉業老師等和議，動議獲通過。 

 

八、 頒發感謝狀予 2016-2017 年度常務委員及義務核數員。 

 

九、 由李俊諺主席主持選舉 2017-2018 年度常務委員會成員： 

 

1. 大會確認教師委員之選舉結果。選出教師代表為馮慧珠老師、歐陽國佐老師、潘維凱老師及吳嘉欣

老師。根據會章，源廸恩校長及三位副校長其二（即鍾王婉霞老師、王偉豪老師或袁經恒老師）為

校方當然委員。 

 

2. 介紹獲推選連任之家長委員：梁慧嫻女士（2A）、江笑珊女士（2D）、林昶恆先生（2F）及馮靜恩女

士（4B）。 

 

3. 家長委員選舉程序：四位家長委員候選人，包括黃榮根先生（1A）、歐陽麗妹女士（1E）、黃嘉智先

生（2B）及區永德先生（5F），逐一自我介紹後，李俊諺主席宣佈由於參選家長委員的人數等同出

缺額，因此四位家長委員候選人獲自動當選。 

 

十、 音樂表演 

 

十一、 林昶恆先生講座，題目：《初中生的金錢態度變化及家長對策》 

 

十二、 散會時間：下午四時四十分。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 

                       李俊諺 

 

 

紀錄：____________________ 

             馮慧珠 

 

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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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8-2019〉年度第二十五屆家長委員候選人簡歷 
 

 
1. 姓名             ： 陳嘉敏女士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李冠鋒（1B） 

職業             ： 行政副總監 

其他參考資料     ：   MBA 

    修畢香港中文大學「校董基礎培訓課程」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家長教師會 - 委員(2012-2014)，主席(2014-2017)， 

      副主席(2017-2018)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家長校董(2015-2019) 

對本會期望       ： 希望透過家教會讓家長更了解學校的教學方針，同時成為學校、家長和同學之間

      的溝通橋樑，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家教會亦能協調各方需要，建立及鞏固更好   

的教育及學習環境。藉着不同活動與學校緊密合作，了解同學的需要，培養同 

學們優良的品德使他們成為盡責的好學生。 

 

 

2. 姓名             ： 高葉穎思女士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高議烽（1C） 

職業             ： 公務員 

其他參考資料     ： 本人曾參與義務工作的經驗包括： 

       聖保羅書院小學家長教師會委員（四年） 

       聖保祿幼兒園家長教師會委員（二年） 

對本會期望       ： 在過去數年裏，本人有幸成為家教會委員，有機會為學校和家長們服務，使我感

      受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本人期望可以參與 SPC PTA 的工作，為學校出一分

      力，籌備更多有意義的活動，一同為孩子們締造更理想的學習環境，謝謝各位！ 

 

 

3. 姓名             ： 高有光先生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高家謙（1E） 

職業             ： 神學生 

其他參考資料     ：   B.Sc.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Sc.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現於建道神學院攻讀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曾任產品設計工程師、項目經 

理、教會幹事及瑪嘉烈醫院暨葵涌醫院院牧事工委員會委員。 

對本會期望       ： 1. 成為學校與家長間溝通的橋樑； 

      2. 鼓勵家長多參與學校活動； 

      3. 推動家校合作，共同建立學生良好品格； 

      4. 促進家長與老師間的互動，使老師對學生的教導得以在家中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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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8-2019〉年度第二十五屆家長委員候選人簡歷 

 

 

4. 姓名             ： 蘇柔美女士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歐陽德鏘（1F） 

職業             ： 公司董事 

 其他參考資料     ： 本人參與的社會服務（部份）： 

       香港都會扶輪社 - 服務總監 

       職業訓練局 - 策劃小組及評估小組 

       香港設計師協會 - 執行委員會 

       香港貴州聯誼會 - 義工 

 對本會期望       ： 對家、校方面： 

      1. 加強家庭與學校的溝通，建立良好橋樑。 

      2. 培養家長、教師友好關係，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3. 作為家長與教師交換意見的平台，對學校培育學生成材作出支援。 

      對學生方面： 

      1. 透過家庭與學校平台，建立和諧學習環境。 

      2. 協助學生在學業和身心多方面的發展。 

      3. 協助建立快樂的中學生活。 

      對家長方面： 

      1. 發揮家長潛能，與時並進。 

      2. 分享家長育兒的苦與樂。 

      3. 提供升學資訊。 

      對學校方面： 

      1. 分擔籌募重建學校經費工作。 

      2. 向校董會提出改善學校設施的建議。 

 

 

5. 姓名             ： 黃家麟先生（Gary Wong）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黃樂然（1F） 

職業             ： 資訊科技公司董事 

其他參考資料     ：   2015 - 現在，保良局陸慶濤小學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2018 年 8 月獲選由香港家庭協進會主辦(http://www.hkpa.com.hk/)，第五屆 

「香港十大傑出家長」。 

對本會期望       ： 1. 扮演學校與家長的橋樑，令家長可以進一步清楚學校的運作和發展，也可以

       了解到同學們在校的情況。 

      2. 提倡及培養家長與教師間之緊密合作及聯繫，以提高學生之福利。 

      3. 善用家長社群的資源，為學校提供額外人力資源援助。 

      4. 舉辦各種活動，增強同學們和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5. 加強家長社群的凝聚力，從而協助學校和同學爭取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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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8-2019〉年度第二十五屆家長委員候選人簡歷 

 

 

6. 姓名             ： 陳筱筠女士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陳政融（2A） 

職業             ： 總經理/董事長 

其他參考資料     ： 經驗： 

        2016 年拔萃小學畢業班家長會主席 

        2015 年拔萃小學家教會成員 

        本州電子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陽光大藥行董事長 

對本會期望       ： 1. 成為家長與學校溝通有效的橋樑。 

      2. 舉辦有益的活動。 

      3. 對學生寒暑假活動的安排能給出更多的建議和安排。 

      4. 幫助家長多了解青少年期的同學，找出及建議有效的溝通方法，幫助同學

       珍惜時間，勤奮向上。 

 

 

7. 姓名             ： 何潔雯女士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何頌天（2F） 

職業             ： 執業會計師 

其他參考資料     ：   本人曾擔任聖保羅書院小學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委員（2011 年到 2017 

年），負責財務、司庫等工作。 

對本會期望       ： 本人希望透過成為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1. 提供多些裝備父母教導青少年子女的資訊，並安排同校家長們多溝通交 

流。 

      2. 與教師團隊合作，讓家長們更了解學校的最新教學、德育等的發展方向，

       使家校能配合一同教導兒子。 

      3. 協助常務委員會的日常會務，如財政及籌劃活動等工作。 

 

 

8. 姓名             ： 陳曉波女士 

就讀子弟姓名班別 ： 李承霖（2F） 

職業             ： 製衣廠東主 

其他參考資料     ：  小兒李承霖有幸於中二插班成為聖保羅的一份子。因此，我亦希望以自己在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家長會五年的經驗，為聖保羅書院家教會出一 

份綿力。從而能令我及小兒更早投入聖保羅大家庭。 

對本會期望       ： 1. 希望以聖保羅家教會這道橋樑，令家長與學校、學生之間能多加溝通與合作。 

為這一班社會的未來棟樑創建更良好的平台去學習。 

      2. 本人希望透過聖保羅家教會服務，能令兒子更投入中學生活。更令小兒耳濡 

目染，給他正面的影响，從而學懂積極參與及服務他人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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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書院家長教師會會章 
 

 

(一) 名稱： 本會定名為「聖保羅書院家長教師會」 

 

 

(二) 會址： 香港般含道69號 

 

 

(三) 宗旨： 

 1. 增進學校與家庭之聯繫，使家長與教師及家長與家長之間，保持聯絡並增進友好關係。 

 2. 雙方商討共同關注之事項，共謀改善學生福利事宜。 

 

 

(四) 會籍及會員權利與義務： 

 1. 會員類別 

  (i) 普通會員 

   凡本校現在就讀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皆可申請為「普通會員」，每年須繳交會費。 

  (ii) 當然會員 

   現任校長及教師均為「當然會員」，不須繳交會費。 

  (iii) 名譽會員 

   常務委員會可邀請其他愛護本校之人士為名譽會員。 

   名譽會員毋須繳交會費。 

 2. 普通會員及當然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權及動議權。 

  名譽會員只有表決權、選舉權及動議權而無被選權。 

 3. 所有會員須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4. 普通會員須於入會後兩星期內或於每年九月學期初時，繳交會費港幣七十元正。會員大會可按需

要每年調整會費一次。 

 5. 會費一經繳交，概不發還。 

 6. 普通會員對本會除負上述第4項之義務外，並無其他財政上之義務。任何會員如擬對本會作出捐

贈，均屬自願性質。 

 7. 任何會員不得以本會會員或委員身份用本會名義從事政治宣傳或從事不符合本會宗旨之活動。 

 

 

(五) 組織： 

 1. 本會設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 

 2.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會員組成。休會期間由常務委員會處理一切會務。 

 3. 常務委員會共有委員十五人，家長佔八人，教師佔四人，其餘三人為校長和兩位副校長。 

 4. 家長擔任之八席常委中，除第一屆須全部於會員大會選出外，由第二屆起，四席由上屆常務委員會

推舉邀請出任，其餘四席在會員大會選出。 

 5. 教師委員在會員大會召開前，由本校教師推選，當選者之資格亦需由會員大會加以確認。 

 6. 會員大會後，須盡速召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互選出下列幹事： 

  (i) 主席（由家長出任） 

  (ii) 副主席二人（校長以當然身份出任其一）  

  (iii) 書記 

  (iv) 副書記 

  (v) 司庫 

  (vi) 副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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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常委之任期，除校方三名當然委員外，其餘常委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8. 常委會如於任期內出現空缺，可在會員中邀請適合者填補之。 

 9. 常委會可邀請適合人士擔任特別顧問。 

 10. 家長出任常委，最多可連任三屆，於停任一年後始可再度選任委員會委員。 

 11. 同一學年內，同一家庭，只可有一名成員出任為常務委員。 

 12. 所有常務委員會成員，均為義務，不能支取任何薪酬或津貼。 

 

 

(六) 財政： 

 1.  本會經費用途如下： 

  (i) 為達成本會目的之一切支出。 

  (ii) 為支付本會之一切經常費用。 

 2. 司庫須負責彙集會費，存入本會指定之銀行。提取款項時，支票須經主席、副主席、正司庫、副司

庫五人中兩人簽署，方能生效。此二人中，必須一為家長委員，一為校方委員。經常委會同意，司

庫可存管小額流動現金備用。 

 3. 經大會議決後，常委會可動用本會資金捐助學校作獎學金、獎品或其他事項之用，而使用細則則由

校方安排。 

 4. 司庫須保留一切收支單據。 

 5. 司庫須在常委會會議中報告財政狀況。 

 6. 本會將不舉債，但如有應支而未支之賬項，則由該賬項產生時在任之常務委員會全體委員負責。 

 7. 會員大會須選出一名義務核數員，於每年財政年度終結時，核算本會全年收支賬項。 

 8. 義務核數員於核妥賬項後，須在結算表上簽署然後交由司庫提交周年會員大會中通過之。 

 9. 本會財政年度與學年相同，即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卅一日止。 

 10. 本會任何籌款活動，須先得校方同意，並依照政府則例辦理。 

 

 

(七) 會議及會議程序 

 1. 全體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主席及司庫須於會上分別報告會務及財政狀況。主席須依會章之

(五)4及(五)5項，主持下屆常務委員會之改選工作。 

 2. 如遇二十名以上會員聯名以書面提出動議及討論事項，即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而常務委員會則於

開會前十四日通知全體會員。 

 3. 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為五十人或全體會員百分之五，視兩者中較少者而定。 

 4. 常務委員會每年開會不少於三次，每次出席會議之法定人數為八名，其中至少四名為家長委員。 

 5. 上述各項會議中，議案由多數通過作決議，如遇贊成及反對票數相同時，主席可投決定性之一票。 

 6. 所有議案及討論項目須符合本會宗旨及避免影響學校行政或評論個別教職員。 

 

 

(八) 修改會章/解散本會 

 1. 任何會章之修改，須經出席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之三分二或以上之會員通過。 

 2. 如擬解散本會，須經出席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之三分之二或以上之會員通過；所餘之資產，可

由會員大會決定捐贈本校或其他慈善機構。 

 

 


